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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頁之第1頁） 

「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填報指引 
 

1. 收集資料的目的及用途 

1.1. 從填報的虐老個案中，搜集香港虐老的概況及特徵等。 

1.2. 提供統計數據，供防治虐老服務有關專業人員參考。 

 

2. 填表指引 

2.1. 當個案被界定為虐老個案後，便須填寫「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資料輸入表。 

2.2. 每份表格只填寫一個個案，如個案涉及一位以上的長者／施虐者，請另

填寫一份表格。 

2.3. 所有負責社工，在界定個案為虐老個案後的一個月內，均需運用「虐待

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資料輸入表，向本系統填報個案的資料。而

其他部門／單位的有關工作人員，則需在接觸不願接受社會服務的被虐

長者後，盡快向本系統填報個案的資料。 

2.4. 根據良好守則，填報前向長者解釋本系統的目的及運作（例如向長者簡

介將輸入其身份証號碼及與虐老事件有關的資料、其資料會以數據形式

儲存作研究用途、不會向其他人士或機構透露、其身份証號碼／身份証

明文件號碼一年後會被註銷。）但當事人的同意並非必須。 

2.5. 請根據輸入表的要求填寫資料，或在正確答案的方格內畫上 以便輸入

資料。為方便統計，請務必填寫所有項目。 

2.6. 在「處理虐老個案程序指引」第二章有關虐老的定義中，「被虐長者與

施虐者本身已經是互相認識的」是指被虐長者與施虐者之間是有着較密

切的關係，而並非只是點頭之交或僅是同住在同一院舍的院友。 

2.7. 請將填妥的資料輸入表置於密封信封，標明「限閱」字樣，在每月十五

日前寄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胡忠大廈720室社會福利署家庭及兒童福利

科「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3. 查詢方法 
有關查詢，請致電本資料系統辦事處，電話  2892 5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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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流程圖

由誰填報？ 

處理虐老個案的社工 其他專業人士（遇到被虐長

者不願接受社會服務的轉

介時） 

何時填報? 

 

界定個案為虐老個案後的一個月內

在接觸不願接受社會服務

的被虐長者後盡快填報 

怎樣填報?

資料只作統計及

分析用途 

資料註銷

一年後資料轉往「結束檔案」，長者的身

份証號碼會被刪除 

郵寄資料輸入表往社會福

利署家庭及兒童福利科「虐

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填寫資料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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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系統」                             
資料輸入表 
限閱 

(必須填寫所有項目) 

 

甲部－虐待事件資料 

1.虐待性質（可選多項）： 
□身體虐待   □精神虐待   □疏忽照顧   □侵吞財產    □遺棄長者      □性虐待 

□其他，請註明                      

2.填報機構界定個案性質日期：           年          月    (此日期可先於丁部第 6項的填報日期) 

3.促成虐待／虐待危機因素： □ 照顧的壓力 □ 家庭／婚姻關係出現問題 □ 施虐者精神／性格問題 

  （可選多項）   □ 居住／房屋問題 □長者抗拒照顧者的照料 □ 缺乏支援 

   □ 錢財糾紛 □其他，請註明                         □不知道 

 

乙部－被虐長者資料 

1.年齡： ____________ 2. 身份証／身份証明文件號碼：                  3. 性別：□男  □女 

4.長者是否已被診斷為精神上無行為能力人士？ □是 □否 □ 不知道 

5.是否正接受監護令的保護？ □是 □否 □ 不知道 

6.婚姻狀況： □ 未婚 □ 已婚 □ 同居 □ 喪偶 □ 分居／離婚 □ 不知道／不願透露 

7.教育程度： □ 從未受正規教育 □ 小學 □ 中學 □ 大學／大專 □ 不知道／不願透露 

8.在香港居住年期： □ 香港出生 □ 7年或以上 □7年以下 □ 不知道／不願透露 

9.主要收入來源：  □ 工作 □ 儲蓄／退休金 □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子女／親屬供養 

   □ 配偶供養 □ 其他，請註明                           □不知道／不願透露 

10.居住狀況： □ 獨居 □ 只與配偶同住 □ 只與子孫同住 □ 與其他親戚同住 □與多類家人/親戚同住 (例如:配偶、子孫、其他親戚)

 □ 居於院舍 □ 與其他人同住，請註明                         

11.房屋類型： □ 公屋租住單位 □ 居屋 /租者置其屋 □私人住宅單位 □石屋 / 木屋 □ 租房 / 床位/閣仔 

 □ 資助安老院舍   □ 私營安老院舍 □其他，請註明                                         

12.事發時居住地區： □ 中西區 □離島 □灣仔 □ 東區 □ 南區 □ 油尖旺 □九龍城

（以區議會分區） □ 深水埗 □ 黃大仙   □ 觀塘 □ 西貢 □ 沙田 □ 大埔 □北區 

 □ 元朗 □ 荃灣 □葵青 □ 屯門      

13.有否向警方舉報事件 □ 有 □ 沒有   

14. 填報機構評估長者服務需要 (可選多項) 需要 長者願意接受服務  
(包 括服務未能即時提供，但長

者願意輪候服務 ) 

a.   中心為本的社區支援服務（如長者地區中心、長者

鄰舍中心） 

□ □ 

b.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 □ 

c.  家居為本的社區支援服務（如家務助理、綜合家居照

顧服務） 

□ □ 

d.  醫療服務 □ □ 

e.  院舍服務 □ □ 

檔案號碼： 

 

由「虐待長者個案中央資料

系統」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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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輔導 (個人/小組) □ □ 

g.  臨床心理服務 □ □ 

h.  住屋安排 □ □ 

i.  監護令 □ □ 

j.  法律諮詢／援助 □ □ 

k.  警方協助 □ □ 

l.  經濟援助 □ □ 

m.  其他，請註明： □ □ 

 

丙部－施虐者資料   (如有超過一位施虐者，請填寫另一份資料輸入表) 

1.年齡：_________________                        2.性別：□男    □女 

3.婚姻狀況： □ 未婚 □ 已婚 □ 同居 □ 喪偶 □ 分居／離婚 □不知道／不願透露 

4.教育程度： □ 從未受正規教育 □ 小學 □ 中學 □ 大學／大專 □不知道／不願透露 

5.在香港居住年期： □ 香港出生 □ 7年或以上 □
7年以下 (請註明：_____年) □ 不知道／不願透露 

6.職業： □ 商業／工廠或公司東主 □推銷／店主／攤位東主／小販 □專業人士／行政人員／管理工作

 □ 生產工作 （例如工廠/ 建築工人） □服務／技術工作（例如餐廳待應、司機、髮型師等） 
 □ 文職／秘書工作 □家庭主婦 □學生 

 □ 退休 □ 失業 □ 其他，請註明          □不知道／不願透露 

7.施虐者與長者關係： □子   □女 □女婿 □媳婦 □配偶 □孫／外孫 □親戚 □朋友／鄰居  

 □沒有親戚關係但同住 □家庭傭工    □提供服務給長者的機構員工 (例如：安老院舍、長者中心、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醫院等)

□其他，請註明                       

8.施虐者是否長者之主要照顧者：  □ 是 □ 否 □不知道  

9.施虐者是否與長者同住： □ 是 □ 否 □不知道  

 

丁部－填報機構資料 

1.填報機構： □社署 □非政府機構 □醫院管理局 □衞生署 □香港警務處 □房屋署   □其他，請註明：        

2.填報機構名稱：  3.填報單位： 

□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

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 
□醫務社會服務部 □長者地區中心 

4.如屬社會服務

單位，請註明服

務類別： 
□ 長者鄰舍中心 □長者日間護理中心 □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綜合家

居照顧服務／家務助理服務 

 
□ 
安老院舍 □其他，請註明                      

5.辦事處地址： 

 

6

. 

 

填報人姓名：                    

職位：                          

電話：                          

簽署：                          

日期：                          

 

7

.

 

主管／督導主任姓名：                      

職位：                          

電話：                           

簽署：                          

日期：                          

*在虐老定義中，「被虐長者與施虐者本身已經是互相認識的」是指被虐長者與施虐者之間是有着較密切的關係，而並非只是點

頭之交或僅是同住在同一院舍的院友。 


